
花蓮縣 107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

鳳林國中生環境教育計畫 

壹、目的： 

一、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，尊重生命，熱愛生命，豐富生命

的內涵。 

二、輔導學生認識自我，建立自我信念，進而發展潛能，實現自

我。 

三、增進人際關係技巧，加強接納他人、與人和諧相處之能力。 

四、學生日常生活珍惜資源，善盡惜福愛物、關懷鄉土、美化環

境的責任。。 

貳、承辦單位：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 

參、辦理時間：108年 3月 5-8日 

肆、活動地點：鳳林染布坊  

柒、參加對象：七年級學生 

捌、實施方式： 

七年級學生至鄰鳳林染布坊進行環境教育暨實作活動，學生

除了手作染布，也了解鳳林在地如何透過客家文化特色與慢城精

神，並完全使用天然植物做成各色染料，非常環保，與在地產業

結合，推廣相關產品。 

 

 

拾、本計畫由校務會議通過後，由校長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會計             校長        

 


